
2026年长桥街道消毒站委托管理（病媒生物防制）项目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2025-ZB-310）

       
项目所在地区：上海市,市辖区,徐汇区

一、招标条件

    本 2026年长桥街道消毒站委托管理（病媒生物防制）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

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国有资金 87万元，招标人为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长桥街道办事

处。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根据《“健康 2030”健康纲要》和《“健康上海 2030”规划纲要》要求，街道

开展健康行动和基层爱国卫生运动，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逐步实现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的

职业化、专业化，不断提升城区环境卫生质量。根据街道消毒站运行现状及近年来委托管理

情况，拟继续将街道消毒站的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委托于第三方进行管理服务，按照市级工作

标准和要求，定期对长桥街道辖区内 54个小区、3个菜场、2个敬老院、街道办事处、4个

党群服务中心（生活盒子）、文化中心、7块公共绿地和辖区内公厕等单位，进行病媒生物

防制，以及做好一般性迎检、应急响应，参与市、区病媒督导等工作，所有工作均接受相应

监督、检查和指导。具体详见招标文件第三部分采购需求。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2026年长桥街道消毒站委托管理（病媒生物防制）项目;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2026年长桥街道消毒站委托管理（病媒生物防制）项目)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1、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

2、根据《上海市政府采购供应商登记及诚信管理办法》已登记入库的供应商。

3、其他资格要求：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

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

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3）参与投标单位须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等；



4）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

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5）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情况：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等规定，本项目执行财库〔2020〕46号文相关规定，仅接受中小微型企业投标。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 2025年 12月 31日 09时 00分到 2026年 01月 08日 16时 00分

获取方式：现场获取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 01月 23日 09时 30分

递交方式：徐汇区喜泰北路 8号 2楼纸质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6年 01月 23日 09时 30分

开标地点：徐汇区喜泰北路 8号 2楼

七、其他

    一、项目情况

1、项目名称：2026年长桥街道消毒站委托管理（病媒生物防制）项目

2、项目内容：根据《“健康 2030”健康纲要》和《“健康上海 2030”规划纲要》要求，街

道开展健康行动和基层爱国卫生运动，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逐步实现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的职业化、专业化，不断提升城区环境卫生质量。根据街道消毒站运行现状及近年来委托管

理情况，拟继续将街道消毒站的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委托于第三方进行管理服务，按照市级工

作标准和要求，定期对长桥街道辖区内 54个小区、3个菜场、2个敬老院、街道办事处、4

个党群服务中心（生活盒子）、文化中心、7块公共绿地和辖区内公厕等单位，进行病媒生

物防制，以及做好一般性迎检、应急响应，参与市、区病媒督导等工作，所有工作均接受相

应监督、检查和指导。具体详见招标文件第三部分采购需求。

3、最高投标限价：87万元/年。本项目设定最高投标限价，超出最高投标限价将作无效报

价处理，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4、服务期限：本项目一招三年，服务期：2026年 4月 1日至 2029年 3月 31日，合同一年

一签



二、合格投标人资格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

2、根据《上海市政府采购供应商登记及诚信管理办法》已登记入库的供应商。

3、其他资格要求：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

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

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3）参与投标单位须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等；

4）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

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5）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情况：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等规定，本项目执行财库〔2020〕46号文相关规定，仅接受中小微型企业投标。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获取招标文件

时间：2025年 12 月 31日至 2026年 01月 08日，每天上午 09:00时至 16:00时（北京时间，

法定节假日除外）

获取方式：有意向的投标人请于上述获取日期范围内携带如下资料至徐汇区喜泰北路 8号 2

楼（下列资料应顺序编制且均须加盖投标人公章）：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的营

业执照的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含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原件、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对下列事项的承诺（格式自拟，加盖公章）：1）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

合法合规经营，未因诚信问题而受到法律制裁；2）不存在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

关系的不同投标人同时参加本项目的投标；3）投标人非联合体投标；4）如中标，本项目不

转包、不分包。

本次招标文件收取工本费人民币 500元/本，售后不退。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长桥街道办事处                         

   地    址：上海市徐汇区罗秀路 616号                             

   联 系 人：杨老师                             

   电    话：（021）64100554*2156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上海新域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徐汇区喜泰北路 8号 2楼

   联 系 人： 陈鑫燕

   电    话： 17601252334

   电子邮件： 17601252334@163.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